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附設托兒所100學年度退費標準參考表
	退 費 標 準：為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                (93.12.14聯絡人會議決議後標準)
94.01.01實施

	一、學費15000元 (學期收)→
    1、註冊後、就學前退學者：全數退還；新舊生得保留二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報名期限，唯訂金不得退還。
    2、就學後未滿四週：學費退還三分之二
    3、就學後四週未滿二個月內：學費退還三分之ㄧ

    4、就學後二個月以上：不退費
      5、繳費方式：1、採全繳方式繳費。
                 2、採分期→於就學前先繳交部份金額(8000元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餘採分月攤繳

	二、雜費100元→每學期繳收一次，如提前收費，就學前申請退費
                則全數退回，就學後則不予退費。


	三、活動費700、材料費450、點心費400、午餐費450(月費)→
    1、活動費、材料費：
       按月收，當月提前收費者，如遇當月前申請退費者則全
       數退回。當月中途退學者，不予退費。
    2、點心費、午餐費：連續請假上課日達五日以上(含五日)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退請假日數，核算基準為點心、午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費除以當月用餐日數，為每日退費標準


	四、代辦費→運動服裝、保險費、畢業照等費用，如未購置，不

            予收取，如提前收費，園所訂購前申請退費則全數

            退回，園所訂購後則不予退費。




